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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拟以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1,112,000,000 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

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3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总额 255,760,000.00 元（含税），剩

余未分配利润 1,684,915,266.73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次分配不派发股票股利或进行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风股份 601515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飞 黄隆宇 

电话 0754-88118555 0754-88118555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

城13-02片区A-F座 

广东省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

城13-02片区A-F座 

电子信箱 zqb@dfp.com.cn zqb@dfp.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5,767,152,873.77 5,687,537,333.85 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23,405,182.91 3,847,755,695.13 7.1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004,319.67 627,300,691.98 -86.13 

营业收入 1,628,441,051.98 1,471,897,074.03 1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7,703,714.39 355,696,716.57 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4,584,986.06 335,218,097.95 2.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7 9.72 减少0.7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2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2 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90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4.40 604,900,000 0 质押 400,000,000 

东捷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90 99,000,000 0 无 0 

黄晓鹏 境外自然人 8.33 92,640,750 0 无 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019L－

CT001 沪 

其他 1.93 21,446,600 0 无 0 

黄炳泉 境内自然人 1.80 20,000,000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4 14,952,064 0 无 0 

黄晓佳 境外自然人 1.32 14,702,528 0 无 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19L－FH002 沪 

其他 1.25 13,932,796 0 无 0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约定

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1.22 13,565,000 0 无 0 

洪添荣 境内自然人 1.16 12,9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东捷控股有限公司属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关键管理人员关系亲密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

影响的企业，与公司控股股东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黄晓佳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公司实际控制

人之一，黄晓鹏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黄炳泉先生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的黄炳文先生为兄弟关系，详情可



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无限售条

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上述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黄晓佳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中 5,154,773 股系通过沪股通方式

持有，已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的期末持股数量中减少计算该部分股份，并将其归在黄晓佳先

生名下。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 年上半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总体平稳，但形势变幻复杂，公司下游的烟草行业呈现出

稳中有进、产销均衡、结构提升、市场向好的态势，为烟标印刷行业总体稳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

产业环境。 

报告期内，在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的领导下，公司上下一心，以“印刷包装与大消费产业双

轮驱动发展”的转型战略方向为导向，经营业绩稳中有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2,844.11 万元，同比增长 10.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5,770.37 万元，同比增长 0.56%。各业务板块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印刷包装产业经营情况 

（1）烟标印刷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烟标产品合并营业收入为 137,898.18 万元，较上年度 128,684.25 万元增加

9,213.93 万元，同比增长 7.16%。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参与下游烟草客户组织的招投标工作，完成对 7家客户合计 12次的投标，

累计中标产品规格 28 个。 

烟草创新产品方面，公司于报告期内配套生产细支烟烟标产品约 11.8 万大箱，同比增长

105.57%；配套生产爆珠烟烟标产品约 5.82 万大箱，同比增长 26.52%。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出口业务的市场开拓，烟标产品出口销售收入约 2,690 万元，并拓展



开发了菲律宾市场，目前烟标产品出口至新加坡、香港、印度尼西亚和纳米比亚等地区。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福瑞自被公司完成收购至今，经过近 2 年时间的整合，已全面融入公司

的集团化生产管理体系并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2018 年上半年，湖南福瑞实现烟标产品营业收

入 30,489.30 万元，同比增长 8.51%。 

公司与广东金玉兰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玉兰机械”）合资设立的汕头东风智能包

装科技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1 月正式投入运营，经过半年左右的运营，已逐步在精品包装机械自

动化设计、制造等方面积累了相关经验，未来将进一步巩固公司在精品包装领域技术研发及质量

控制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在烟标印刷业务板块的布局，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以人民币 11,250 万元的价格受让达朗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凯文印刷有

限公司 25%股权，并于 2018 年 7月完成股权转让的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广东凯文成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本部与广东凯文在生产、管理、运营方面的协同效应，提高广东凯

文的经营效率与经营成果，将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非烟标消费品印刷包装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仍积极开拓非烟标消费品印刷包装业务，合并报表范围内实现非烟标消费品

印刷包装业务营业收入 2,183.89 万元，较上年同期 1,897.91 万元增长 15.07%。 

（3）PET 基膜与功能膜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 PET 基膜业务取得良好增长，销量和销售收入均同比增长，其中实现对外销

售收入 5,411.27 万元，同比增长 57.00%。得益于市场行情的持续向好以及公司生产效率、产品

工艺水平的提高，报告期内公司基膜产品毛利率同比上升 6.65 个百分点。 

功能膜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窗膜业务收入为 916.24 万元。为进一步优化“能膜”品牌的发展，

鑫瑞科技与相关方于 2018 年 7 月合资在上海投资设立上海旌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能膜”

品牌新的运营主体。上海旌玮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其中鑫瑞科技认缴出资人民币 560

万，持有上海旌玮 28%股权。 “SOV”品牌继续由公司联营企业汕头鑫瑞雅斯新材料有限公司运

营，品牌的运营渠道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2、大消费产业进展情况 

（1）消费并购基金业务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对消费并购基金出资 3.25 亿元，其中对成都天图天投东风股权投资

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成都基金”）出资 1.5 亿元，对深圳天图东峰投资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基金”）出资 1.75 亿元。深圳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设立的规模为

10 亿元的深圳市天图东峰中小微企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小微基金”）已收

到实缴出资 7亿元。 

截至报告期末，成都基金累计对外投资约人民币 2.5 亿元，投资项目包括“百果园”、“奈雪

的茶”、“奇默文化”、“音米眼镜”、“笑果文化（吐槽大会）”、“卓正医疗”、“松哥油焖大虾”等消

费品牌企业。 

截至报告期末，中小微基金累计对外投资约人民币 4.1 亿元，投资项目包括“奈雪的茶”、“松

哥油焖大虾”、“卤味研究所”、 “茶颜悦色”、 “Marryling”、“天音互动”、“拍拍赚”等多个消

费品牌企业。 



（2）农业乳制品业务 

公司农业乳制品业务板块目前虽仍处于培育阶段。 

公司控股子公司尼平河乳业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亚本土主要为 Aldi、Woolworths、Cerebos 等

知名零售商供货，并于 2018 年初经中国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局批准获得在华注册资格，注册产品包

括稀奶油、灭菌乳与调制乳三款产品，为尼平河乳业继续扩大产品进口国内市场奠定了基础。为

满足产能需求，报告期内尼平河乳业的乳制品加工厂通过升级巴氏消菌生产线以及加装 ESL Serac

灌装线等生产设施，提高了生产加工效率，并进一步扩大了产量。 

报告期内，尼平河乳业有限公司（英文名称：NEPEAN RIVER DAIRY PTY LIMITED）累计实现

销售收入 800 余万澳元，尽管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实现增长，但由于设备、基建持续投入及产品开

发等因素，尼平河乳业尚处于培育发展阶段。 

国内市场开发方面，报告期内“尼平河”品牌低温鲜奶产品继续拓展销售渠道，而新推出的

常温奶系列产品也已正式进入国内市场销售。目前“尼平河”品牌系列产品销售渠道已覆盖包括

华润 Ole’精品超市、大润发、盒马鲜生、上海久光、银泰西选、步步高等在内的门店，后续将

逐步向市场推出更多的乳制品品类，优化公司的乳制品产品结构，进一步提升业务板块的经营效

益。 

3、其他经营事项 

（1）技术研发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共获得授权专利 215 项，其中发明专利 53 项，实用

新型专利 156 项，外观设计专利 6项。 

（2）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合计拥有全资、控股子公司 19家、参股公司 9家，以及与天图投资

及相关方共同发起设立的“成都天图天投东风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天图东峰投

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两个消费并购基金。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相关方共同投资成立的联营企业上海旌玮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完成设立登记并取得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

的《营业执照》。上海旌玮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股东认缴出资及持股比例如下：郑意认缴

出资 740 万元，持股比例为 37%；公司控股子公司鑫瑞科技认缴出资人民币 560 万元，持股比例

为 28%；菲邻汽车用品（上海）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4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20%；张强认缴出资 3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15%。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相关方签

署<合作意向协议>并对参股公司上海绿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巴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意向协议》，共同对公

司参股公司上海绿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临 2018-013 号公告）。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香

港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按法定程序注销全资子公司香港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截止本报告披露日，香港鑫瑞的注销手续尚处于办理之中。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